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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事项

申报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不实，将取消当

年获评结果以及下一年申报资格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

理。

特此通知。

联系方式：市交通委航运处，021-23115335；技术支持，

13964053882。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

2026年 4月 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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